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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期出台过哪些政策工具？ 

 
 

 

 

研究结论 

 2003 年“非典”对宏观经济形成明显冲击，二季度单季 GDP 增速较一季度

下行 2 个百分点，全年分别为 11.1%、9.1%、10%、10%，在此背景下我国

出台一系列财政、产业政策以对冲不利影响。我们判断，在当前的疫情防控

过程中，这些政策工具包有较大概率重现。 

 财政政策方面，更趋积极，强调定向。首当其冲的是针对疫情防控的专项支

出：（1）2003 年 4 月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科研攻关、疫情监测

等等，财政部安排了 3.1 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的建设；（2）2003

年 4 月 23 日从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一般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

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中安排 20 亿元设立“中央财

政‘非典’防治基金”，同时对中西部地区按每省 1000 万元进行预拨；（3）

在已安排 12 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 9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中西部省、市地、县级

疾病控制机构，要求东部地区安排自有财力建设疾病预防控制机构；（4）地

方各级财政也加大了“非典”防治经费的投入，截至 2003 年 5 月，地方各级

财政安排“非典”防治经费近 80 亿元。 

 在减税降费方面，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活动能够获得相应优惠：（1）对境外捐

赠的防治“非典”防护用品、诊断设备等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对参加“非典”防治工作一线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

等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3）国内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非典”防治工

作的捐赠，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扣除。此外，在“非典”疫情期间凡是在北京

经营蔬菜的个体工商户将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 

 更多财政政策工具表现为对受损行业的定向支持：（1）2003 年 5 月 9 日国

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决定，自 5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对餐

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实行减

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2）同日财政部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从 5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对上述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等

政府性基金。通知规定，基金中属于中央的收入，实行全部免收，属于地方的

收入，具体减免幅度由省级财政部门提出意见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3）对中央大型民航和旅游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额度根据企业

2003 年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发生的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费用、必要的保障性

供给等与正常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费用的短期贷款数额确定，贴息期限为 5

个月；（4）各地方也陆续出台政策，如北京市决定对疫情时期继续营运的出

租汽车司机减半征收承包费、减征营业税，对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酒店、

餐饮、商贸等旅游服务型企业，暂缓或减半征收部分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服务性

收费，并给予一定税收优惠，等等。 

 货币政策独立于疫情。2003 年上半年并无降准或降息的货币政策操作，2003

年 9 月，在投资增速（全年维持在 30%以上）较高、需要防止过热的背景下，

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004 年 4 月又进一步提高，两次合计 1.5 个百分

点。 

风险提示 

 新型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扰动超预期；其他国家违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对华实施贸易与旅游限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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